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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紀錄 

時間：112年 2月 14日(星期二)上午 10時 

地點：求真樓 4樓會議廳(K401)   

出列席及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郭校長伯臣                                   紀錄：周靜宜 

壹、宣布出席人數、會議開始 
貳、主席致詞 

一、首先介紹新任主管語教系周主任碧香、區社系鄭主任安晞、通識中心主

任由黃教務長寶園兼任，麻煩請三位主管再多協助相關業務。 

二、今日的會議請總務處及教務處報告校園空間專案，過去幾個月請總務

處、教務處盤點校園空間的使用率及使用情形，總務處也蒐集了各單位

反映有關空間的問題。這次為初步報告，後續還會針對調查的狀況，召

開相關會議來訂定更實質、更細部的辦法，使本校校園空間的使用更有

效率，讓師生有需要使用空間時都可以用到。 

三、今日下午兩點邀請義守大學陳校長振遠來進行專題演講，講題為「未來

大學─數位新生態與永續發展」。陳校長對於大學治理的經驗非常豐

富，也非常有特色，所以特別邀請他來分享從國立大學到私立大學，不

同的大學如何經營管理，以及如何經營很好的特色，請各位有興趣的師

長同學參加。 

參、報告事項 
  一、總務處：校園空間管理專案報告 

校長指示本案重點如下： 

（一）目前各系所所使用的空間面積比例落差很大，下個階段將由空間規劃委員會討

論總務處計算之各單位「實有面積」減「應有面積」的差距，理論上應該是趨

近於 0。 

（二）各計畫使用之空間將採使用者付費，並以挹注金額作為申請參考，經參考各校

所定收費內容，訂定本校校園空間分配管理及收費要點。 

（三）有關未排課的教室、未排課的實驗室要檢討使用的效能及必要性，需充分發揮

功能，逐步提高教室使用率，讓空間騰出來，始可解決空間不足的問題。 

（四）總務處及教務處將再請各系所協助盤點空間，區分提供給「研究生讀書的空間」、

「研究生上課的教室」，以及針對各空間的性質與用途作認定。研究生教室未來



 第 2 頁/共 6 頁 

會統一納入研究生課程排課，一般的教室就依可容納人數分為大、中、小教室，

由教務處統籌運用，不再是各系所所屬的研究生教室。 

（五）現階段最大的兩個問題，第一是分配不均、第二是使用率效能不高。未來會朝

這方面努力，逐一來克服這些狀況，讓空間使用率提升，各系所分配盡量均衡。

請大家共體時艱！ 

   二、國研處：業管法規彙修案報告 

（「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配合修正業管相關法規名稱。） 

   三、理學院：業管法規彙修案報告 

（「科技部」改制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配合修正業管相關法規名稱。） 

肆、宣讀及確認111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紀錄 
決定： 准予備查。 

伍、上次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案由一：111學年度歷次行政會議決議或指示未辦結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一案，

敬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17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

彙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解除列管者計11案，繼續列管者計6案。 

擬辦：本案未辦結事項部分，擬請各主管單位繼續積極辦理完竣。 

決定： 

  一、有關編號6如勞健保系統可篩選查詢統計人數，請人事室、主計室、事務

組於會後研商處理方式。 

  二、有關編號7這學期已縮短門禁時間並搭配保全人員進駐，如試行情況良

好，於本(112)年8月解除宿舍門禁。 

三、餘照案通過。 

 

案由二：111學年度行政主管座談會(111.8.2)決議及指示事項檢查情形彙整表

一案，敬請鑒察（報告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本次檢查結果，列管案件共1案，業請各承辦單位填復辦理情形，並經彙

整完竣如附表。 

  二、各相關單位所辦案件建議解除列管者計1案。 

決定：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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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各單位業務工作報告 
 總務處—胡總務長豐榮報告： 

一、 因校務蓬勃發展及計畫案之大幅成長，財物增加、盤點等工作量亦

大增，並配合本組擬更名為「資產經營管理組」，未來擬加強本校

閒置資產之活化委外出租業務，以增進本校五項自籌收入。為求人

力之有效運用及精進相關業務，本(112)年財物盤點作業，擬依國

有財產法規及參考他校作法，規劃調整盤點部分措施，以提升盤點

效率。目前初步規劃為各單位(一或二級單位)設單位財產管理人

1-2 人，並由單位財產管理人初盤，保管組複盤，主計室抽盤，後

續擬俟全案規劃完成並簽奉核可後再公告實施。 

二、 大華街停車場標租案將於今天(2月 14日)下午進行資格標，將於本

週五召開評審會議決定得標廠商。 

 

 人事室—周主任均育報告： 

一、111 學年度第二學期的子女教育補助費已經開始申請，截止日為 3

月 8日。 

二、本校附設實小 112學年度新生入學調查，一年級新生資格為本校編

制內教職員工子女及校務基金進用正式人員直系親屬（子女）本校

年滿六足歲者（即 105 年 9 月 2 日至 106 年 9 月 1 日出生者），請

尚未登記的同仁於 112 年 2 月 15 日星期三下午 5 點以前儘速至人

事室登記。 

 主計室—郭主任玉梅報告： 

學校首次帳面短絀一千六百多萬元，主要係因調薪、物價上漲及折

舊增加所致，但以教育部標準尚未到實質財務虧損，改善學校帳面虧損

建議如下： 

一、因應物價調漲及基本工資調升，請適時調漲學雜費收入為宜。 

          二、近年學校投入學生宿舍改善經費龐大及因應物價調漲，建請檢

討學生宿舍收費標準，以達收支平衡為宜。 

          三、學校老舊建物整修經費龐大，建請積極向各部會相關團體爭取

經費挹注，另整修經費攤提年限目前為 5 年，惟依行政院主計

總處規定，攤提年限可依整修後延長使用年限攤提為宜。 

          四、學校增聘人員(含教師、校務基金聘用人員、工讀生)，宜審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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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 

          五、學校近年委辦計畫及補助計畫大幅增加，致依法應聘用身障人

員經費增加，計畫辦公室場地需求增加等，建請計畫經費合理

分攤人力費用及場地費為宜。 

◎校長指示： 

            一、請教務處研擬規劃在職專班學雜費調整事宜。 

            二、請學務處研擬規劃宿舍費用是否調整？除財務收支不得已需增收

費用，以不增收為原則，並請投入宿舍改善為主。 

 秘書室—王主任秘書玲玲報告： 

今年 1月 5日接到客訴陳情，此案件為學生的論文問卷以學校名義

行文給各機關、小學或國中，並要求依限於 1月 20日前填報問卷。這

造成兩個笑話，其一為以公部門名義行學生私事，其二為 1月 20日已

經放假了，所以，投訴者認為中教大的公文品質以及立場非常地錯誤。

本室原已答覆，並跟該系所通報，結果 2月 2日陳情人正式來電要求我

們一定要處理，不然要上媒體，因為陳情人打電話至發文單位，該單位

回話的態度讓他非常地不滿意。所以，在此宣導，請各位主管在批核公

文時務必留意性質，學生論文問卷不宜由公部門發文，更不宜把它包裝

成是學校或老師的計劃屬性，因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實際情形。 

◎校長指示： 

          一、請各學院、系、所協助把關，學生個別的論文不宜以公文的形式發

文要求校外單位協助填報問卷或資料。 

二、公文品質的部分，請各系所主管要幫忙把關，第一關請系辦也要協

助。 

 管理學林院長欣怡報告： 

本院社會企業中心定於 112年 2月 25日（星期六）下午 3:30邀請

遠見雜誌社長兼哈佛商業評論楊瑪利執行長擔任管理學院大師講座，講

題為【哈佛百年 30 篇經典分享-分享 HBR 十大未來管理趨勢與百年經

典】。歡迎各學系對於管理經典有興趣的師長同學報名出席；有意者請

洽本院辦公室。 

 其他各單位之報告資料請參閱會議議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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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修正

草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學生事務處） 

說明： 

一、 依據教育部 111 年 6 月 2 日臺教學(三)字第 1112803155 號來文，因而

配合修正本校校園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之目標與行動方

案。又因本計畫性質為行動方案而非法規命令，故修正本計畫的審議層

級，以利於後續修改政策時的便利性。 

二、 案揭草案業經本處諮商中心於 111年 12月 8日召開之「111學年度第 1

次校園憂鬱與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小組會議」，以及本校於 112 年 1

月 17日召開之「111學年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三、 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園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修正草

案、修正規定對照表、現行條文、教育部 111年 6月 2日發佈之「校園

學生自我傷害三級預防工作計畫」、111學年度第 1次校園憂鬱與自我傷

害三級預防工作小組會議紀錄節錄及 111學年度第 5次法規委員會議紀

錄節錄。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 

案由：「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控空間分配管理及收費要點」草案，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總務處） 

說明： 

一、 依據 110年度本校內部控制作業稽核報告建議事項：「委辦計畫使用校內

空間建議訂定相關收費標準，以利於各委辦計畫預算表內編列學校場地

使用費，以合理分攤學校相關經費」；另考量本校近來校控空間已不足以

分配專案計畫使用，爰基於使用者付費原則及參考他校收費標準，擬訂

定本校校控空間分配管理及收費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以合理有效管

理及運用校控空間，並增益校務基金 

二、 本要點草案業以 111年 2月 11日臺中大學總字第 1110660057號函，函

請本校各單位提供修正建議，並於 111年 3月 10日邀集主計室及國研處

針對各方所提建議進行研商，續於 111年 3月 29日向法規委員會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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爰依各單位建議、研商結果及法規會委員諮詢建議擬具本要點草案，計

14點，內容重點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之理由、目的。(草案第 1點) 

(二)校控空間之定義。(草案第 2點) 

(三)校控空間之申請條件。(草案第 3點) 

(四)校控空間之申請及審核流程。(草案第 4點) 

(五)校控空間使用期間及申請繼續使用之條件。(草案第 5點) 

(六)空間使用費之計算基準。(草案第 6點) 

(七)空間點交作業流程及繳費期限。(草案第 7點) 

(八)校控空間使用限制及規範。(草案第 8點) 

(九)校控空間使用者之管理維護責任(草案第 9點) 

(十)使用期滿後歸還校控空間之作業流程、注意事項及逾期使用費收費標

準。(草案第 10點) 

(十一)違反使用規定之處理機制。(草案第 11點) 

(十二)本要點未盡事宜或其他特殊情形之處理方式。(草案第 12點) 

(十三)本要點施行前已分配空間之處理方式。(草案第 13點) 

(十四)本要點實施及修正程序。(草案第 14點) 

三、 檢附本案相關附件及參考資料： 

(一)「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校控空間分配管理及收費要點」草案及逐點說明

(附件 1)。 

(二)本要點研商會議紀錄(附件 2)。 

(三)本要點法規會諮詢紀錄(附件 3)。 

(四)110年度本校內部控制作業稽核報告建議事項(附件 4) 

(五)參考資料-各校執行專案計畫使用空間收費標準(附件 5) 

(六)參考資料-目前校控空間暨收費參考明細表(附件 6) 

決議： 

  一、本要點第三點修正為「……單一計畫每年度核定經費超過新臺幣(以下同)

一百萬元，並有編列專任助理者始得申請……」。 

  二、修正後通過。 

 

捌、臨時動議:無 
 
玖、散會(上午 11時 30分) 


